
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

费用支出及报销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财

务管理工作，本着“节约成本、合理开支”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章

程》、《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特制定

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财务部负责基金会费用的控制、支付及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

第二章 费用使用原则

第四条 费用管理均需执行预算控制、事先申请、事后核销的总原则。

第五条 各部门均需制定年度费用预算。实际执行前应在预算范围内

根据具体费用申请要求申请，事后根据报销规定凭票核销。超过预算

部分必须先进行预算调整，经相关领导审核批准后方可申请使用。

第三章 差旅费报支规定

第六条 差旅费是指基金会员工因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

市内交通费、住宿费和出差补助费。

第七条 差旅费审批权限，基金会员工出差前应填写《出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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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部门主管和秘书长审批。出差返程后填写《差旅支付报销单》及

时办理报销手续。

第八条 城市间交通费按下列标准执行：

城市间交通费标准表

对象
交通工具

飞机 船及高铁 火车

理事长/副理事长 经济舱 二等座 硬卧

理事/监事 经济舱 二等座 硬卧

秘书长 经济舱 二等座 硬卧

部门负责人
飞机经济舱（含燃油费价格

应不高于高铁二等座价）
二等座 硬卧

其他人员
飞机经济舱（含燃油费价格

应不高于高铁二等座价）
二等座 硬卧

特殊说明：

1）若城市间交通费超过上述标准，需本人承担超标部分。

2）如因紧急公务等特殊原因需超标准搭乘交通工具的，事先书面报

请秘书长批准，方可搭乘。

3）原则不允许自驾出行，如遇特殊情况确需自驾出行的，事先书面

报请秘书长批准，方可私车公用，发生的过路费、油费凭票(按实际

公里数)予以核报，维修费用或事故自负。

第九条 市内交通费按下列标准执行：

市内交通费标准表

对象 一般城市 一线城市

理事长/副理事长 50 80

理事/监事 50 80

秘书长 50 80

部门负责人 5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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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员 50 80

特殊说明：

1）重庆、珠海、东莞、佛山、厦门、温州、宁波、苏州、无锡、大

连、青岛、烟台、汕头等城市参照省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天津为一线城市。

2）市内交通报销为出差行程中实际发生的市内交通费，应按实际出

差日数凭票报支,但不能超过报销标准。

3）因公外出时，因特殊情况超标准的，提出书面情况说明，由秘书

长审核批准后，超标准部分可予以报销。

第十条 住宿费按下列标准执行：

住宿费标准表

对象
住宿标准

县城 地区 省会 一线城市

理事长/副理事长 280 350 450 500

理事/监事 280 350 450 500

秘书长 280 350 450 500

部门负责人 200 250 350 400

其他人员 200 250 350 400

特殊说明：

1）重庆、珠海、东莞、佛山、厦门、温州、宁波、苏州、无锡、大

连、青岛、烟台、汕头等城市参照省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天津为一线城市。

2）住宿费按实际出差夜数支付，必须凭有效的实际住宿发票及住宿

费消费详单报销。

3）理事、监事、秘书长、部门负责人及其他人员出差，原则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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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合住一间。报销住宿费用时，如两人住宿标准相同按照其报销级

别的住宿费用标准 1.5 倍额度内报销；如两人住宿标准不同按照高级

别的住宿费用标准 1.2 倍额度内报销。

4）基金会工作人员若出差到其个人家庭所在地，不需发生住宿费用

的，不能报销住宿费。

5）出差地单位或组织免费提供住宿的，不得报销住宿费。

第十一条 生活补贴按下列标准执行：

生活补贴标准表

对象 一般城市 一线城市

理事长/副理事长 100 100

理事/监事 100 100

秘书长 100 100

部门负责人 70 80

其他人员 70 80

特殊说明：

1）重庆、珠海、东莞、佛山、厦门、温州、宁波、苏州、无锡、大

连、青岛、烟台、汕头等城市参照省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天津为一线城市。

2）生活补贴包括行程中的膳食及公杂费，按实际出差日数报支。生

活补贴时间以中午 1 点为界：票载出发时间 1点之前为一天，1点之

后为半天；反之，1 点之前出差返回所在城市为半天，1 点之后为一

天。杭州市内出差不提供生活补贴。

3）由出差地单位免费提供膳食，或以基金会名义招待宾客用餐者，

或会议期间有会议用餐安排的，或培训期间有培训用餐安排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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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领当日生活补贴；仅提供一餐免费膳食的，可申请一半的生活补贴。

4）基金会工作人员利用出差、休息日期间申请带薪年休的，不得支

领生活补贴。

5）基金会工作人员若出差到其个人家庭所在地，生活补贴按照补贴

标准的 5 折发放。

6）如基金会内设部门人员在同一地点出差住宿超过 7 天的，要说明

原因，由秘书长签字确认，否则不予报销生活补贴。

第十二条 其他：

1）订票手续费原则上不予报销，特殊情况下在不超过车船等票价的

15%（最高不超过 30元）的前提下，说明原因，由秘书长签字确认。

2）发生退票费、改签费的，说明原因，由秘书长签字确认。

3）基金会员工出差期间，事先经秘书长批准就近回家省亲办事的，

按正常出差直线距离发生的费用予以报销，因绕道多开支的部分由个

人自理。绕道和在家期间不予报销住宿费、生活补贴和交通费。

第四章 招待费报支规定

第十三条 招待费是指基金会为执行或开展公务活动需要而合理开支

的招待费用。包括在接待时发生的餐费、住宿费、礼品费等相关费用。

对象
餐费

（元/人次）

住宿费

（元/人/天）

礼品费

（元/人）

理事长/副理事长 200 500 300

理事/监事 200 500 300

秘书长 200 500 300

部门负责人 100 3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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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说明：

1）理事、监事、秘书长招待标准：

陪同人员原则上不超过一陪一，上限为二陪一。陪同来访人员用餐时，

如来宾人数在 10人以下，原则上我方陪同人员最多不得超过 4人；

如来宾人数在 10人以上，则每增加 5 人我方增加 1 名陪同人员。

2）部门负责人招待标准：

陪同人员原则上一陪一，上限为二陪一。在陪同来访人员用餐时，如

来宾人数在 10 人以下,原则上我方陪同人员最多不得超过 3 人；如

来宾人数在 10人以上,则每增加 5 人我方增加 1 名陪同人员。

第十四条 招待费报支流程：申请费用—付款—核销

1）申请费用：招待来客前，接待部门根据来客情况，填写《招待费

申请表》，餐费、住宿费、礼品费等应在表单分开详细填写。招待费

应由部门负责人以上人员发起。审批授权为：费用支出在 5000 元以

内的，由秘书长审批；5000 元（包含）-10000 元的，由副理事长审

批；超过（包含）10000 元的，由理事长审批。

2）付款、核销：招待结束后，填写《个人支付报销单》，凭发票在

年度预算范围内按相关标准报销。

第五章 会议费报支规定

第十五条 会议费是指基金会为项目开展需要组织召开的会议中所发

生的各类费用，以及参加基金会以外会议所发生的会议费。

第十六条 会议支出都应在年度预算内合理开支，会议费用在超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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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10 万元的会议，需要立项申请，报支流程为立项—申请费用—

签订相关合同—付款—核销；会议费用在 10 万元以内的，不需立项

申请，报支流程为申请费用—付款—核销（必要时应签订合同）。

1）申请、立项：应在会前做好立项审批工作，填写《会议立项申请

表》，立项中至少应包括（但不限）以下内容：会议主题、具体会议

流程及方案、计划参会人员、预计会议金额、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

负责人、预计将达到的效果等。经立项批准的会议，方可申请费用。

2）申请费用：立项通过后，填写《会议费申请表》，并附相关的《会

议立项申请表》、会议通知、会议流程、会议内容、参会人员名单等

资料，审批授权为：费用支出在 10万元以内的，由秘书长审批；超

过（包含）10万元的，由副理事长审批。

3）采购：采购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单家供应商采购金额超过

1万元，需要签订采购合同；涉及关联方交易的，单家供应商无论采

购金额大小，均需签订采购合同。

4）付款、核销：会议结束后，若签订合同需要按合同条款填写《对

公支付付款单》，对公支付；若零星开支会议负责人先行垫付后，填

写《个人支付报销单》报销。所有发票在需要在年度预算范围、项目

预算范围内按相关标准报销。

第六章 办公费报支规定

第十七条 办公费主要包括日常办公用品、电子设备耗材、低值易耗

品等。办公费开支坚持厉行节约原则，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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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办公费报支流程：

1）单次总额 1000 元以内：填写《个人支付报销单》，凭发票在年度

预算范围内按相关标准报销。

2）单次总额超过（包含）1000 元：采购前先填写《资金使用申请表》，

审批通过后再行采购，若签订合同填写《对公支付付款单》按合同条

款对公支付；若零星开支先行垫付后，填写《个人支付报销单》报销。

审批授权为：费用支出在 10万元以内的，由秘书长审批；超过（包

含）10万元的，由理事长审批。

第七章 借款支取规定

第十九条 员工借款包括：经基金会批准参加的各类会议；基金会统

一安排的学习培训；零星物资的采购业务；其他经批准需要在取得发

票前支付款项的业务。

第二十条 借款报支流程：

1）单次总额 1000 元以内：填写《借款单》审批后支取款项。

2）单次总额超过（包含）1000 元：借款前先填写《资金使用申请表》，

审批通过后再填写《借款单》支取款项，审批授权为：费用支出在 3

万元以内的，由秘书长审批；超过（包含）3万元的，由理事长审批。

借款人员必须在完成事项的三个工作日内到财务部办理报销手续，并

一次性结清所有借款。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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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审核规定

第二十一条 费用审批应按《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分权体

系》要求逐级审批，审批人应对费用发生的合理性、有效性、真实性

进行审核。

第二十二条 财务人员应对费用的合理性、合规性、准确性、完整性

进行审核。

第二十三条 报销人在提交财务审核时应提供原始凭证。原始凭证包

括但不限于经审核的财务表单、发票、合同、协议、出入库单、验收

单及其他相关说明等文件。

第二十四条 报销人向财务递交纸质单据时，若单据资料不完整或资

料不清晰的，财务人员审批时应要求报销人提供其他辅助材料，报销

人应作相应补充。

第二十五条 财务人员应在纸质单据完整准确的前提下，五个工作日

内，完成财务环节的审批及打款。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六条 费用的使用与报销应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第二十七条 与业务无关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

第二十八条 由个人原因造成的罚款、滞纳金基金会一律不予报销。

第二十九条 上一年度的发票必须在下一年度 1 月底前报销完毕。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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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的解释和修订由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负责。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自 2025 年 6 月 25 日第一届五次理事会审议通过

后执行。

附件：

附件 1：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资金使用申请表

附件 2：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会议立项申请表

附件 3：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出差申请表

附件 4：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会议费申请表

附件 5：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招待费申请表

附件 6：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合同会签单

附件 7：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个人支付报销单

附件 8：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差旅支付报销单

附件 9：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对公支付付款单

附件 10：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借款单

附件 11：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借款归还单

附件 12：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入库单

附件 13：浙江珀莱雅公益基金会出库单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浙
江
珀
莱
雅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信
息
公
开


